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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关于举办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的通知

国科发火〔2021〕19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相关部署，突出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颠覆

性技术供给，培育颠覆性创新文化，探索颠覆性技术“发现—遴选—培育”的新机制，重点发现和挖掘一批颠覆性技术方向，科技部将举办全

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大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全球科技

革命大趋势和产业变革大方向，在认真研判颠覆性技术创新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颠覆性技术发现和遴选的新机制，挖掘具有战略

性、前瞻性的颠覆性技术方向，在全社会营造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良好生态，带动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提升，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引擎。

　　二、参赛报名

　　大赛通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和重点推荐等方式，鼓励具有颠覆性技术苗头的项目参赛。符合参赛条件的单位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方网

站（www.cxcyds.com）报名参赛。报名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20日。比赛不向参赛项目收取任何费用。

　　三、赛事安排

　　大赛设立组委会，负责大赛组织实施。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负责大赛各项工作具体执行。大赛由初筛、领

域赛和总决赛组成。

　　（一）初筛。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在审核参赛项目信息完整性、合规性的基础上，通过专家组全方位评议模式对参赛项目进行

初步遴选。

　　（二）领域赛。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合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共同组织。对参赛项目进行优化分组，举办若干场领域

赛，采取项目路演答辩方式进行。

　　（三）总决赛。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合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共同组织。采取项目路演答辩方式遴选出优胜项目，并推

荐进入科技部颠覆性技术备选库。

　　四、工作要求

　　（一）请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积极宣传并广泛动员，深入挖掘和组织具有颠覆性技术苗头的项目参加比赛，为参赛项

目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和增值服务，建立完善长期跟踪和服务机制。

　　（二）请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认真组织，推荐在颠覆性技术发现和识别等方面具有研究基础的战略专家、行业专家、金

融投资专家、技术专家等进入大赛专家备选库。推荐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15日。

　　（三）各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对本地区晋级总决赛的项目开展尽职调查。

　　

　　联 系 人：科技部火炬中心 金灿、闫天羽

　　电 话：010-88656215、88656211

　　传 真：010-88656219

　　电子邮箱：shoul1@ctp.gov.cn

　　技术支持：010-88656315

　　

　　附件：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组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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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部

　　　　　　　　　　　　　　　　2021年7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组织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参与单位。

　　主办单位：科技部

　　承办单位：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协办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二）大赛组委会。

　　大赛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共同组成大赛组委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负责大赛各项工作的具体

执行。

　　二、参赛要求

　　（一）参赛单位要求。

　　参赛单位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等，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知识产权纠纷，且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一定的项目实施

条件。

　　（二）参赛项目要求。

　　颠覆性技术是“可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技术，以创新思维为根本，开辟新型技术发展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将超越原有技术并产

生替代，具有另辟蹊径改变技术轨道的演化曲线和颠覆现况的变革性效果。从技术角度看，是以科学技术的新原理、新组合和新应用为基础，

开辟全新技术轨道，产生突破性的创新技术；从产业角度看，应与产业结合紧密，通过形成新工艺、新产品或新模式，利用技术创新带动产业

升级换代，改变行业主流产品和市场格局，推动相关产业乃至全球经济的革命性、颠覆性进步。

　　大赛聚焦对产业具有颠覆前景的技术项目，鼓励具有颠覆性技术苗头的项目踊跃参赛。参考“颠覆性技术项目遴选判断问题指引”（附

后），参赛单位须清晰阐明其技术突破性、产业变革性等。

　　三、重点领域

　　大赛重点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未来网络与通信、生物技术、新材料、绿色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以及交叉学科等可能产生重大颠覆性

突破的技术领域。

　　四、工作流程

　　（一）征集报名。

　　1.公开征集。符合参赛条件的单位自愿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方网站（www.cxcyds.com）统一注册报名。在进行注册和统一身份认证

后，应提交完整报名材料，并对所填信息的合规性、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8月20日。

　　2.广泛动员。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等加强组织、宣传和推荐，将征集信息及时传递到各有关单位，在全社会广泛动

员，鼓励具有颠覆性技术苗头的项目参赛。

　　3.重点推荐。各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作为重点推荐组织单位，围绕地方优势产业，高效、精准地深入企业、创新孵化机

构等发现颠覆性技术苗头，重点挖掘和组织推荐其参加大赛。重点推荐的技术项目需在报名系统中勾选推荐单位。大赛组委会视推荐情况，与

推荐单位研究建立颠覆性技术联合推荐办公室。

　　（二）初筛。

　　初筛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在审核参赛项目信息完整性、合规性的基础上，通过专家组全方位评议模式对参赛项目进行初步遴

选，确定进入领域赛的项目。

　　（三）领域赛。



　　领域赛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合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高新区共同组织。根据参赛项目的领域分布和具体情况进行优化分组，举办若干

场领域赛。参考“海尔迈耶（Heilmeier）问题”，通过项目路演答辩的比赛方式识别和遴选颠覆性技术。对通过领域赛的技术项目进行尽职

调查后，确定进入总决赛的项目。

　　领域赛举办时间为2021年9月—10月。

　　（四）总决赛。

　　总决赛通过项目路演答辩的比赛方式公开遴选出优胜项目，并推荐进入科技部颠覆性技术备选库。在比赛现场，广泛邀请投资机构、企

业、孵化机构、媒体等方面代表作为专业观众，促进技术项目与各类机构之间的对接交流，为技术进一步熟化和发展提供资源对接。

　　总决赛举办时间为2021年10月—11月。

　　五、服务政策

　　大赛将根据具体情况为优胜企业提供以下服务：

　　（一）宣传展示。通过现场布展、媒体报道等方式对项目进行展览展示、宣传推介。

　　（二）择优推荐。建立颠覆性技术大赛项目库，并择优推荐进入科技部颠覆性技术备选库。

　　（三）深度孵化。协助对接产业顶层战略机构、创业投资机构、商业银行等创新资源，建立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推动开展系统的深度孵

化服务。

　　（四）成果转化。协助寻找产业化场地、产品市场、产业化资金、产业战略合作伙伴等资源，助力迅速开展成果转移转化，并做大做强，

推动形成颠覆性技术产业。

　　

　　附：颠覆性技术项目遴选判断问题指引

 

 

　　附

　　

颠覆性技术项目遴选判断问题指引

　　

　　一、判断是不是

　　1.项目团队想做什么，用通俗的语言如何清楚地阐述目标？

　　2.现在普遍应用的技术是什么？其局限性是什么？项目采用的方法有什么新意？对现有技术的替代性如何？

　　二、判断可能性

　　3.这项研究的风险和回报是什么？为什么认为该方法会成功?

　　4.研究的时间周期和成本怎么样？

　　5.是否能通过中期检查和结题检查评价项目的成败？项目会有哪些阶段性进展？如何衡量？

　　三、判断影响力

　　6.谁会关心此研究？如果成功了，产品或市场会有什么改变？影响是什么？如何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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